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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及運用委員會 114 年度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張治祥主任委員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何惠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柒、 業務單位報告：有關 113 年 1月 1 日至 114 年 6月 30日本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運用及救助作業收支情形。 

決定：洽悉。 

捌、 專案報告： 

案由一：有關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補助)辦理 5 案申請案之計畫及支付明細表。 

案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11301 

有關運用社會救助金

專戶辦理「113 年新

竹市政府辦理愛心福

利社計畫」計畫 1

案。 

照案通過。 1. 計畫金額 30 萬元，支用

金額 20 萬 9,405 元。 

2. 113 年新竹市政府辦理愛

心福利社計畫及支出情形

明細表。 

解除列管 

11302 

有關運用社會救助金

專戶辦理「新竹市

113 年街友愛心營養

餐食計畫」計畫 1

案。 

照案通過。 1. 計畫金額 14 萬 800 元，

支用金額 14 萬 800 元。 

2. 新竹市 113 年街友愛心營

養餐食計畫及支出情形明

細表。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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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補助本府 5 件申請案，分

別為新竹市保護性個案家庭暨藥癮者家庭支援補助計畫、新竹市政府辦

理關懷弱勢家庭與老人計畫、新竹市政府公私協力辦理關懷弱勢拉人一

把急難救助計畫、新竹市弱勢暨脆弱家庭緊急支援扶助暨方案服務計畫

與新竹市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協助繳存計畫，5 件計畫共申

請 240 萬元整。 

決定：洽悉。 

玖、 提案討論： 

案由一：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辦理「114 年新竹市政府辦理愛心福利社計畫」

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案目的： 

(一) 提供弱勢家庭緊急物資協助，補足本府提供「弱勢民眾及其家庭餐食

計畫」之不足。 

(二) 使弱勢民眾及家庭因遭逢急難事件致生活突然困頓時可將所領取之福

利補助、急難救助或家庭現金收入，得以優先運用於就學、就醫及生活

等必要性與急迫性開銷。 

(三) 透過即時提供生活必需品減輕其生活壓力，並瞭解弱勢家庭或困頓者

是否仍有其他需求，以提供適當的轉介服務。 

(四) 提供愛心福利社採購不足物資，增加弱勢民眾及家庭領取物資之品項，

以確保物資品項之多樣性。 

二、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計 30 萬元整，擬由代辦經費 1059689111-社會救

助金項下支應。 

三、 預期效益：預估提供 60 案弱勢民眾及家庭獲得緊急生活物資之協助。 

四、 執行情形：截至 6月 30 日止已提供 11 人，共 5 萬 927元整。 

委員意見： 

一、 張治祥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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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考慮將委員會時間調整至年初，讓委員們可在年初時知悉當年度

各計畫，年中或年末期間亦可視情況召開委員會說明各計畫執行情形。 

二、 業務單位回覆： 

依照主任委員提醒調整。 

三、 楊銀美委員： 

本案執行率略為偏低，是否因季節性申請或其他因素導致。 

四、 業務單位回復： 

由於 113年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挹注 240 萬元，各單

位能運用的資源較多，故截至本月執行率確實較去年偏低，業務單位將持

續留意弱勢民眾需求。 

決議：請妥善使用經費，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辦理「114 年新竹市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

帳戶獎勵計畫」1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案目的： 

(一) 衛生福利部為使低（中低）收入戶家庭能夠積極脫離貧窮自立，106 年

規劃「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為低（中低）收入戶兒童於

出生時就建立一個帳戶，鼓勵家長及早為兒童儲存未來的教育基金，

可以投資貧窮家庭兒少的教育資本，降低其貧窮家庭背景對兒童的影

響，增加兒童未來的發展機會。 

(二) 為鼓勵開戶人持續存款或穩定存款，以獎勵措施為誘因，提高家戶意

願，亦透過獎勵機制來減輕家戶繳存之經濟負擔，協助弱勢兒少累積

資產，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使其能自立向上，脫離貧窮循環，提升弱

勢家戶脫貧量能。 

二、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計 26 萬 3,000 元整，擬由代辦經費-1109686314

指定捐款兒少發展帳戶獎勵金及社會救助金項下支應。 

三、 預期效益：獎勵穩定繳存者 160 人，獎勵續存者 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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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情形：已提供 144 人，共 17萬 6,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運用社救金專戶辦理「新竹市 114 年街友愛心營養餐食計畫」1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案目的： 

(一) 提供經濟弱勢之街友即時餐食需求，協助街友獲得基本民生需求，以

確保飲食無虞。 

(二) 藉由提供餐食方式，安排清掃或其他簡易工作，促使街友更加有意願

工作，進而提升街友生活穩定。 

二、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計 13 萬 4,400 元整，擬由代辦經費-110-0-11096 

86201 街友及弱勢民眾自立方案項下支應。 

三、 預期效益： 

(一) 增進街友工作意願，培力工作技能，維持生活穩定。 

(二) 全年度提供餐食服務 1,680 人次弱勢街友獲得基本生活照顧。 

四、 執行情形：截至 6月 30 日止已提供 980 人，共 7 萬 8,4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運用社救金專戶辦理「新竹市政府街友及弱勢民眾通訊費用補助計

畫」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案目的： 

(一) 提供需求者開辦通訊服務，促進穩定工作，提升需求者成功媒合就業。 

(二) 藉由提供通訊手機，促使需求者更加有意願工作，進而強化需求者與

雇主、親友及網絡單位之聯繫管道。 

二、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計 2 萬 7,200元整，擬由代辦經費-110-0-11096 

86201 街友及弱勢民眾自立方案項下支應 2 萬 7,200元。 

三、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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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此方案，同步追蹤個案就業狀況。 

(二) 藉由滿意度調查了解需求者對於參與計畫後之滿意情形，預計有 5 人

次同意透過本方案，在工作上的順暢度及對生活的掌握度有所提升。 

(三) 提供 48 人次通訊費補助服務有需求者獲得基本通訊使用。 

四、 執行情形：截至 6月 30 日計 2人次進行申請，然因申請時遇電信業者更

新方案而與原預算不符而不足支應，修正計畫後卻遇使用方案無法提供

戶籍設於戶政事務所者，致申請未能成功。 

委員意見： 

一、 蔡志堅委員： 

有關本案建請納入低收入戶家戶，例如：孩童就學時之臨時通訊需求。 

二、 業務單位回覆： 

因社福考核委員建議，街友就業常因通訊需求問題，影響就業錄取率，研

議後故開辦此計畫，並以工作需求為主要評估方向。本案申請資格包含弱

勢家戶，故弱勢家戶若因就業有此需求，可由本處社工協助評估申請。另

外，有關弱勢家戶孩童之通訊需求，將再研議修正本計畫或另新訂計畫安

排。 

三、 林俊縢委員： 

本案建請可擴大宣導，讓鄰里長知悉並可加強運用。 

四、 業務單位回覆： 

依照委員建議加強宣導。 

五、 蔡志堅委員： 

本案請注意評估篩選個案，勿使市府的好意淪為詐騙風險。 

六、 業務單位回覆： 

依照委員建議審慎評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運用社救金專戶辦理「新竹市政府 114 年街友關懷活動暨培力成果展

計畫」1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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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本案目的： 

(一) 透過辦理三節關懷活動及安排宣導內容，增進街友生活知能及提升社

會參與度。 

(二) 提升夜宿服務品質，建立街友對於適當生活空間之認知。 

(三) 透過辦理成果展方式，提供街友回顧一年培能課程，達到本府鼓勵關

懷之意 

二、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計 8 萬元整，擬由代辦經費-110-0-1109686201-街

友及弱勢民眾自立方案項下支應。 

三、 預期效益： 

(一) 透過辦理三節活動與結合公益活動，即時了解街友必要的生活支持，

發放關懷物資，預計有 90 人次受益。 

(二) 透過提供夜宿物資耗材，提供實際接受夜宿服務街友適當的寢具等物

品，並刺激有需求的街友接受夜宿服務而不再在公共環境中躺臥，預

計有 2,500 人次受益。 

(三) 過辦理街友培力課程成果展，並結合就業服務宣導，提升街友自身勞

動權益知能，預估有 30 人次受益。 

四、 執行情形：截至 6月 30 日目前已執行端午節關懷活動，尚待委託單位檢

附相關單據申請核銷，故尚未動支經費。 

委員意見： 

一、 林陳烟委員： 

請問有關街友夜宿服務的狀況。 

二、 業務單位回覆： 

街友如有夜宿需求，經本處社工及街友夜宿單位評估後，可收容入住，目

前每日約有 8 名街友使用夜宿服務。 

三、 蔡志堅委員： 

請問針對街友是否有了解其相關狀況或辦理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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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單位回覆： 

有關本市街友輔導服務，皆有列冊管理，除極端氣候的關懷活動外，每年

亦定期辦理 3 次街友三節關懷活動發放物資。 

五、 楊銀美委員： 

有關年節活動因係委辦單位協助辦理，建請委辦單位及機關依實核銷。 

六、 業務單位回覆： 

依照委員建議改進。 

七、 劉美男委員： 

有關街友夜宿服務委辦單位新竹市竹安公益慈善服務協會，多年於本市

街友服務盡心盡力，設施設備因使用多年有待更新，若能改善住宿環境，

相信對街友輔導服務能更為有利。 

八、 業務單位回覆： 

依照委員建議檢視並改善。 

決議：照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主席結語：有關資訊的推廣，請務必讓里長們充分知悉，謝謝各位委員出

席會議監督收支，讓捐款妥善的運用。 

壹拾貳、 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